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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訴訟的公告

中國銀河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下屬南京上海路證券營業部（「原告」）近日向南京市中級人民
法院（「法院」）提起訴訟，並收到其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書》（(2019) 蘇01民初 1448號）。

2018年8月2日，深圳俾斯麥資本管理有限公司（「被告一」）與原告簽訂《債券質押式回購委託協議
書》，委託原告為其作為管理人的「俾斯麥 7號私募基金」（「該基金」）辦理債券質押式回購交易。自
2019年2月11日開始，該基金未能足額償還債券質押式融資回購交易到期負債，構成交收違約，且逾
期未予補足。原告依據該業務規則承擔交收責任。

為此，原告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令被告一償還原告墊付款項及遭受的資金成本損失共計約
人民幣24,089.88萬元（暫計算至2019年4月22日），並判令與該基金存在一定關聯的中民投資本管理有
限公司（「被告二」）、中民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被告三」）、中國民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四」）
承擔連帶責任，案件訴訟費用由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及被告四共同承擔。

目前，本公司各項業務經營情況正常。本次訴訟對本公司業務經營、財務狀況及償債能力無重大影
響。本公司將根據訴訟的進展情況，及時披露相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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